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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四、本府或所屬一、二級機關

及學校處理國家賠償事

件，應確實蒐集、調查相

關事實及證據，並應擬具

處理意見提報本府或各

級國賠小組審議。但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得不經審

議，逕簽請機關首長核准

後，予以拒絕賠償，並移

送本府外其他應負賠償

責任之機關（構）或私

人，或為其他適當之處

理： 
（一）無管轄權。 

（二）請求賠償不合法定程

式，不能補正或經通知

補正逾期不補正。 

（三）請求權人並非請求賠償

事件受有損害之人。 

（四）同一事件，經賠償或拒

絕賠償後，重行請求賠

償。 

（五）國家賠償請求權已罹於

時效消滅。 

（六）依其請求賠償之事實，

在法律上顯無理由。 

    前項但書情形，本府所屬

一、二級機關及學校逕行

拒絕賠償時，仍應依第二

點第二款、第三款規定簽

陳本府或ㄧ級業務主管

單位核定。 

四、本府或所屬一、二級機關

及學校處理國家賠償事

件，應確實蒐集、調查

相關事實及證據，並應

擬具處理意見提報本府

或各級國賠小組審議。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不經審議，逕簽請機

關首長核准後，予以拒

絕賠償： 
（一）請求賠償不合法定程

式，不能補正或經通知

補正逾期不補正。 
（二）請求權人並非請求賠償

事件受有損害之人。 
（三）同一事件，經賠償或拒

絕賠償後，重行請求賠

償。 
（四）國家賠償請求權已罹於

時效消滅。 
（五）依其請求賠償之事實，

在法律上顯無理由。 
     前項但書情形，本府所

屬一、二級機關及學校

逕行拒絕賠償時，仍應

依第二點第二款、第三

款規定簽陳本府或ㄧ級

業務主管單位核定。 

一、按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

第十九條規定，被請求

賠償損害之機關，認非

賠償義務機關或無賠償

義務者，得不經協議，

於收到請求權人之請求

起三十日內，以書面敘

明理由拒絕之，並通知

有關機關。即若已確認

本府或所屬機關非為賠

償義務機關，得逕行以

拒絕賠賠理由書為之，

並通知有關機關。 
二、又拒絕賠償後，若已確

認應負賠償責任為特定

機關(構)或私人，為保

障民眾請求權時效之權

益，除通知外，宜將原

卷證資料併同移送。 
三、綜上所述，按國家賠償

法第十九條拒絕賠償之

規定及保障民眾時效利

益，爰增訂現行第一項

拒絕賠償後之處理方

式，並增訂第一款得免

經審議，逕行拒賠賠償

之事由，餘款次遞移至

第二款至第六款。 
 

 


